
4-3-1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在本说明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维

海德、股份公司、维海德股

份 

指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维

海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维海德有限、有限公司 指 
深圳市维海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维海德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成都维海德 指 成都维海德科技有限公司 

鹏创软件 指 深圳市鹏创软件有限公司 

维海投资 指 
深圳市维海投资有限公司（由深圳市维海软件有限公

司更名而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说明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数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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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股本演变情况简表 

时  间 注册资本 历史沿革 概  况 

2008年 5月 100万元 
维海德有限

设立 

由杨祖栋、王艳、郭宾 3 名自然人共同以

货币出资成立，注册资本 100 万元，实缴

50 万元 

2010年 5月 100万元 实缴出资 

股东杨祖栋、王艳、郭宾按持股比例各自

以货币实缴合计 50万元，本次出资后，实

收资本为 100万元 

2011年 7月 200万元 
有限公司第

一次增资 

杨祖栋、王艳、郭宾按原持股比例各自以

货币增资合计 100 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200 万元 

2011年 12月 200万元 
第一次股权

转让 

股东杨祖栋、王艳、郭宾分别向新股东陈

涛转让股权，陈涛持股 51%，成为公司控

股股东 

2014年 10月 200万元 
第二次股权

转让 

股东杨祖栋向股东陈涛转让 12%的股权，

转让后，陈涛持股 63% 

2016年 4月 200万元 
第三次股权

转让 

股东杨祖栋向股东陈涛转让 8.01%的股

权，转让后，陈涛持股 71.01% 

2016年 8月 2,000万元 
整体改制设

立股份公司 

公司以 2016年 4月 30日经审计净资产为

基础，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为 2,000万元，原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2016年 9月 2,500万元 
股份公司第

一次增资 

维海投资对维海德增资，增资后维海投资

持股比例为 20% 

2017年 2月 2,500万元 

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

挂牌 

2017 年 2 月 28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2017年 9月 2,749万元 
股份公司第

二次增资 

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核心员

工发行股票进行股权激励 

2018年 6月 4,948.2 万元 
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以公司股本 2,749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00股 

2019年 8月 5,055.2 万元 
股份公司第

三次增资 

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核心员

工发行股票进行股权激励 

2020年 6月 5,055.2 万元 
挂牌期间转

让 

公司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激励对象转让

陈涛、王艳所持有的维海德股份，由于公

司挂牌后未进行过交易，需要通过集合竞

价交易形成交易价格。股东王艳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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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注册资本 历史沿革 概  况 

1,000 股，其中 999 股经集中撮合后由交

易方张春颖取得，1 股经集中撮合后由交

易方杨静取得 

2020年 7月 5,055.2 万元 
挂牌期间转

让 

股东杨静通过集合竞价转让 1股，经集中

撮合后由交易方王云取得 1股；股东张春

颖通过集合竞价转让 999股，经集中撮合

后由交易方杨莹取得 999股 

2020年 9月 5,205.2万元 
股份公司第

四次增资 

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核心员

工发行股票进行股权激励 

 

二、公司股本演变的具体情况 

（一）2008 年，公司前身维海德有限设立 

2008 年 5月 29 日，公司前身维海德有限由自然人杨祖栋、郭宾、王艳共同

出资设立。维海德有限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其中杨祖栋以货币认缴 34

万元，郭宾以货币认缴 33 万元，王艳以货币认缴 33 万元。根据当时的《公司

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于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两年内分期缴足，首期出资额

于公司注册登记前缴付，并且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50%，因此杨祖栋、郭宾、王艳

分别缴付了首期出资，分别为 17.00万元、16.50万元、16.50万元。 

2008 年 4月 22 日，深圳计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

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计恒内验字[2008]第 018号）。

维海德有限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 
比例 

出资方式 

1 杨祖栋 34.00 34.00% 17.00 17.00% 货币 

2 郭宾 33.00 33.00% 16.50 16.50% 货币 

3 王艳 33.00 33.00% 16.50 16.5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50.00 50.00%  

2008 年 5月 29 日，维海德有限取得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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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 年，维海德有限缴足出资 

2010 年 4月 2日，维海德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实收资本由 50万

元增加至 100万元，并修改公司章程。 

2010 年 5 月 6 日，深圳鹏飞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出资事项进行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深鹏飞内验字[2010]第 E015 号）。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后，维海德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杨祖栋 34.00 34.00 34.00% 货币 

2 郭宾 33.00 33.00 33.00% 货币 

3 王艳 33.00 33.00 33.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2010 年 5 月 31 日，维海德有限完成了本次实收资本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 

（三）2011 年，维海德有限第一次增资 

2011 年 6 月 10 日，维海德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加至 200万元，由原股东杨祖栋、郭宾、王艳按原出资比例认购新增 100

万元注册资本。 

2011 年 7 月 6 日，深圳诚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事项进行审

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诚华所验字[2011]099 号）。 

本次增资后，维海德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杨祖栋 68.00 68.00 34.00% 

2 郭宾 66.00 66.00 33.00% 

3 王艳 66.00 66.00 33.00% 

合计 200.00 200.00 100.00% 

2011 年 7月 8日，维海德有限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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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1 年，维海德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2 月 2 日，维海德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杨祖栋以 18 万元转

让 9％的股权给陈涛；王艳以 18 万元转让 9%的股权给陈涛；同意公司原股东郭

宾以 1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公司 33%的股权转让给陈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

权。同时决议同意选举陈涛为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2011 年 12 月 7 日，

陈涛与杨祖栋、王艳、郭宾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于 2011 年 12 月

7日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见证，见证书编号为：JZ20111207101。 

本次股权转让后，维海德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涛 102.00 102.00 51.00% 

2 杨祖栋 50.00 50.00 25.00% 

3 王艳 48.00 48.00 24.00% 

合计 200.00 200.00 100.00% 

2011 年 12月 26 日，维海德有限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股东郭宾与陈涛为夫妻关系，因此，郭宾以 1元的价格转让 33%的股权给陈

涛的行为不存在定价不公允的问题。 

（五）2014 年，维海德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10 月 21 日，维海德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股东杨祖栋将

其持有的公司 12%股权以 2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4年 10月 24日，杨祖栋与陈涛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于 2014

年 10月 24日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见证，见证书编号为：JZ20141024133。 

本次股权转让后，维海德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涛 126.00 126.00 63.00% 

2 王艳 48.00 48.00 24.00% 

3 杨祖栋 26.00 26.00 13.00% 

合计 200.00 2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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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月 30 日，维海德有限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六）2016 年，维海德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 月 6 日，维海德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股东杨祖栋将其

持有的公司 8.01%股权以 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6 年 3 月 23 日，杨祖栋与陈涛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于 2016

年 3月 23日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见证，见证书编号为：JZ20160323288。 

本次股权转让后，维海德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涛 142.02 142.02 71.01% 

2 王艳 48.00 48.00 24.00% 

3 杨祖栋 9.98 9.98 4.99% 

合计 200.00 200.00 100.00% 

2016 年 4月 14 日，维海德有限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在本次股权转让中，杨祖栋向陈涛转让的 8.01%股权对应原始出资额为

16.02万元，实际转让以 200万元作价，溢价 183.98万元，应按 20%缴纳个人所

得税 36.796 万元。杨祖栋已依法缴纳该项税费并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

税证明。 

（七）2016 年，维海德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6年 6月 20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6]48410043 号），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维

海德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35,079,097.37 元。 

2016 年 6月 21 日，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书》（中

广信评报字[2016]第 340号），对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并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所涉

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经评估，截至 2016年 4月 30日，维海德有限的

净资产评估值为 36,915,168.96 元。 

2016 年 6月 21 日，维海德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深圳市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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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暨变更公司

形式的议案》，同意以公司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折合为股份

公司的股本总额。同日，维海德有限原股东签署了《关于深圳市维海德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约定

按照各自持有维海德有限的股权比例不变的原则将维海德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27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瑞华验字[2016]48410010 号），对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进行审验，确认截至

2016年 6月 27日，公司（筹）已收到全体发起人以其拥有的有限公司的净资产

折合的股本 20,000,000.00 元。 

2016 年 7 月 6 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代表 100%表决权的全体发起人

陈涛、王艳、杨祖栋同意维海德有限以 2016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35,079,097.37元，按 1：0.5701的折股比例折为股本 2,000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剩余 15,079,097.37 元转入资本公积；各发起人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变；

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并选举了公司董事及股东监事。 

公司改制后，维海德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陈涛      1,420.20  71.01% 净资产折股 

2 王艳         480.00  24.00% 净资产折股 

3 杨祖栋           99.80  4.99% 净资产折股 
合计 2,000.00 100.00%       

2016 年 8 月 3 日，维海德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八）2016 年，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7 月 6 日，维海投资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按每股 1.754 元的价格

共计出资 877万元认购维海德 500万股。 

2016 年 7 月 22 日，股份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的股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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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股增加至 2,500万股，新增股本 500 万股由维海投资全额认购。本次增

资以维海德截至 2016 年 4月 30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1.754元为定价基础，由

维海投资按每股 1.754 元的价格共计出资 877 万元认购全部新增股份，其中：500

万元作为公司股本，溢价部分作为公司资本公积。 

2016 年 8月 25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增资事项进

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48410011号）。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500 万元，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涛 1420.20 56.81% 

2 维海投资 500.00 20.00% 

3 王艳 480.00 19.20% 

4 杨祖栋 99.80 3.99% 

合计 2,500.00 100.00% 

2016 年 9月 13 日，维海德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九）2017 年，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2017 年 2月 15 日，股转公司出具《关于同意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844 号），同

意发行人在股转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2017年 2月 28日，公司正式

在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证券简称“维海德”，证券代码 871053。 

（十）2017 年，股份公司第二次增资 

2017年 5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2017年 5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同意向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公司核心员工发行股票，本次增资以维海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定价基础，确定发行价格为每股 2.37元。 

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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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认购数量（股） 支付对价（元） 

支付方

式 
1 柴亚伟 董事 970,000 2,298,900.00 现金 
2 陈立武 董事副总经理 770,000 1,824,900.00 现金 

3 
欧阳典

勇 
硬件总工程师、核心员工 500,000 1,185,000.00 现金 

4 吴文娟 财务总监、核心员工 200,000 474,000.00 现金 
5 杨莹 董事、董事会秘书 50,000 118,500.00 现金 

合计 2,490,000 5,901,300.00  

2017 年 6 月 14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增资事项进

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7]000387 号）。经验证，截至

2017 年 6 月 7 日止，维海德已收到陈立武、杨莹、柴亚伟、欧阳典勇、吴文娟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249 万元。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749 万元，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涛      1,420.20  51.66% 

2 维海投资         500.00  18.19% 

3 王艳         480.00  17.46% 

4 杨祖栋           99.80  3.63% 
5 柴亚伟           97.00  3.53% 

6 陈立武           77.00  2.80% 

7 欧阳典勇           50.00  1.82% 

8 吴文娟           20.00  0.73% 

9 杨莹             5.00  0.18% 

合计 2,749.00      100.00%     

2017年 9月 4日，维海德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十一）2018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8 年 4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8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公司股本

2,749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转增后，公司

股本为 4,948.2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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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后，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涛      2,556.36  51.66% 

2 维海投资         900.00  18.19% 

3 王艳         864.00  17.46% 

4 杨祖栋         179.64  3.63% 
5 柴亚伟         174.60  3.53% 

6 陈立武         138.60  2.80% 

7 欧阳典勇           90.00  1.82% 

8 吴文娟           36.00  0.73% 

9 杨莹             9.00  0.18% 

合计 4,948.20 100.00%     

2018年 6月 29 日，维海德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2020 年 12 月 28 日，大华会计师对本次转增事项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857 号）。 

（十二）2019 年，股份公司第三次增资 

2019 年 5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2019年 5月 24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同意向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公司核心员工发行股票，本次增资以维海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定价基础，确定发行价格为 3 元/股。发行后公司的股本由

4,948.20 万股增加至 5,055.20 万股，新增股本 107 万股，由吕家龙、白东升、

陈立武、吴文娟、杨莹认购。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明细如下： 

序号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认购数量（股） 支付对价（元） 支付方式 
1 吕家龙 副总经理 500,000 1,500,000.00 现金 

2 白东升 
摄像机产品线总经

理、核心员工 
500,000 1,500,000.00 现金 

3 陈立武 董事、副总经理 50,000 150,000.00 现金 
4 吴文娟 财务总监 10,000 30,000.00 现金 
5 杨莹 董事、董事会秘书 10,000 30,000.00 现金 

合计 1,070,000 3,2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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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增资事项进

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285号）。 

本次增资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涛      2,556.36  50.57% 
2 维海投资         900.00  17.80% 
3 王艳         864.00  17.09% 
4 杨祖栋         179.64  3.55% 
5 柴亚伟         174.60  3.45% 
6 陈立武         143.60  2.84% 
7 欧阳典勇           90.00  1.78% 
8 白东升           50.00  0.99% 
9 吕家龙           50.00  0.99% 
10 吴文娟           37.00  0.73% 
11 杨莹           10.00  0.20% 

合计 5,055.20 100.00%     
 

2019 年 8月 22 日，维海德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十三）2020 年，股份公司股份转让 

2020 年 6月 30 日、7月 1日，公司股东在股转系统的股权交易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出让方 受让方 交易数量（股） 交易价格（元/股） 交易方式 
1 2020.6.30 王艳 张春颖 999 11.13 集合竞价 
2 2020.6.30 王艳 杨静 1 11.13 集合竞价 
3 2020.7.1 杨静 王云 1 16.00 集合竞价 
4 2020.7.1 张春颖 杨莹 999 22.26 集合竞价 

2020 年 6 月 12 日，公司公告了《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

方案（草案）》，其中第二种股权激励方式为“激励对象受让陈涛、王艳持有维海

德的股份”。公司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激励对象转让陈涛、王艳所持有的维海

德股份。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第一百零五条规定：

“大宗交易的成交价格应当不高于前收盘价的 130%或当日已成交的最高价格中

的较高者，且不低于前收盘价的 70%或当日已成交的最低价格中的较低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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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挂牌后未进行过交易，需要通过集合竞价交易形成交易价格后方能进行大

宗交易。 

2020 年 6 月 30 日，股东王艳拟向受激励对象先出售 1,000 股维海德股份。

但由于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相应股份最终以 11.13 元/股的价格被其他方买入，

其中 999 股经集中撮合后由交易方张春颖取得，1 股经集中撮合后由交易方杨静

取得。2020 年 7 月 1 日，股东杨静通过集合竞价转让 1 股，经集中撮合后由交

易方王云取得 1 股，交易价格为 16.00 元/股；股东张春颖通过集合竞价转让 999

股，经集中撮合后由交易方杨莹取得 999 股，交易价格为 22.26 元/股。 

上述交易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陈涛 25,563,600 50.57% 
2 维海投资 9,000,000 17.80% 
3 王艳 8,639,000 17.09% 
4 杨祖栋 1,796,400 3.55% 
5 柴亚伟 1,746,000 3.45% 
6 陈立武 1,436,000 2.84% 
7 欧阳典勇 900,000 1.78% 
8 吕家龙 500,000 0.99% 
9 白东升 500,000 0.99% 
10 吴文娟 370,000 0.73% 
11 杨莹 100,999 0.20% 
12 王云 1 0.00% 

合计 50,552,000 100.00%     

（十四）2020 年，股份公司第四次增资 

2020 年 7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2020年 7月 31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同意向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核心员工发行股票，本次增资以维海德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定价基础，确定发行价格 3.90元/股。发行后

公司的股本由 5,055.20 万股增加至 5,205.20 万股，新增股本 150万股，由陈立

武、吕家龙、吴文娟、白东升认购。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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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认购数量（股） 支付对价（元） 支付方式 
1 陈立武 董事、副总经理 500,000 1,950,000.00 现金 
2 吕家龙 副总经理 500,000 1,950,000.00 现金 
3 吴文娟 财务总监、核心员工 250,000 975,000.00 现金 

4 白东升 
摄像机产品线总经

理、核心员工 
250,000 975,000.00 现金 

合计 1,500,000 5,850,000.00  

2020 年 9月 18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增资事项进

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566 号）。 

本次增资后，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陈涛 25,563,600 49.11% 
2 维海投资 9,000,000 17.29% 
3 王艳 8,639,000 16.60% 
4 陈立武 1,936,000 3.72% 
5 杨祖栋 1,796,400 3.45% 
6 柴亚伟 1,746,000 3.35% 
7 吕家龙 1,000,000 1.92% 
8 欧阳典勇 900,000 1.73% 
9 白东升 750,000 1.44% 
10 吴文娟 620,000 1.19% 
11 杨莹 100,999 0.19% 
12 王云 1 0.00% 

合计 52,052,000 100.00% 

2020 年 9月 29 日，维海德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进行了审阅，确认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的说明所陈述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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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

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 

                                                               

陈涛                 史立庆               陈立武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杨莹                 柴亚伟               陈丹东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刘超                 陈友春                

 

全体监事：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楚文                欧阳典勇               刘燕 

 

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吕家龙                吴文娟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